
議員倡增本地非常任法官數目
指太依賴「四眼聯盟」有風險 可考慮委任星馬法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僑聯副主
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
昨日在報章撰文表示，在香港國安法下不允許保
存「支聯會」，因此「支聯會」只有解散或取締
兩個選擇，這並非「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
「必須做」的事，只是什麼時間做的問題，不存
在「支聯會」變換形式繼續「保存」的空間和可
能性。即使「支聯會」刪掉「結束一黨專政」的
綱領口號，亦不能改變其「顛覆組織」的性質。
他呼籲「泛民」有見識的人盡快推動自行解散
「支聯會」。
盧文端在文中指出，「支聯會」所講的「民

主」是西方的「多黨制」，「支聯會」從名稱到
五大綱領的每一句都是針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
位，「實質上是以『民主』之名，行顛覆憲法規
定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基本制度之實。」
他指「支聯會」從成立開始，就違反了「一國

兩制」原則和國家憲法的規定。「一國兩制」的
原則要求「兩個不變」，包括香港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不變，及國家主體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
制度不變。國家憲法早就確立了共產黨的領導地
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都規
定，「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屬於顛覆國家政權

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任何以推翻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國家基本制度為目的之組織，都不可能繼
續存在，「『支聯會』主張推翻共產黨領導，還
有繼續合法存在的機會和可能嗎？」

刪綱領亦無改「顛覆性質」
對香港社會目前有人認為「支聯會」刪除「結

束一黨專政」綱領口號就可以繼續存在的說法，
盧文端強調，「『支聯會』從名稱到綱領，從口
號到行動，從歷史到現實，從來就是一個反對共
產黨領導的顛覆性組織，不可能只是刪掉其中一
個口號就可以繼續保存。如果這樣做，既為國安

法所不允許，也在政治上不正確。國安法之下，
『支聯會』只有兩個選擇：或者自行解散，或者
依法取締。」
他認為，執法機構對「支聯會」的取態是「既

往不咎」，如果「支聯會」自行解散，相信會內
的「泛民」成員會「平安無事」，若等到執法機
構依法取締，「支聯會」中的「泛民」成員將有
可能面臨涉及加入違反國安法顛覆組織的追責
問題。他提到，攬炒派「初選」案因涉及
違反香港國安法，涉案者大多都被還
柙不准保釋，是一個「嚴重的
警號」。

盧文端：「支聯會」只能自行解散或依法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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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

委員會昨日討論推薦現任高等法

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林文瀚法官為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事宜，會上議

員一致支持有關任命，認為林文

瀚在司法界的經驗、能力等相當

豐富，屬合適人選。然而有議員

批評，在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

官一事上，本港司法機構過於依

賴同屬普通法法系的「四眼聯

盟」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的

法官，鑑於目前最新的國際形勢

下，應該考慮委任本地退休法

官，或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屬普

通法法系的法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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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已於5月 31日刊憲生
效，選舉委員會、選委會界別分組和立法會
功能界別的組成都有主要改動，特別選民登
記已於本月1日展開，至7月5日截止。選舉
事務處昨日呼籲，需要登記的選民包括選委
會當然委員、在選委會合資格投票的個人或
團體，以及立法會功能界別新增或受修例影
響的選民，應盡快在特別選民登記安排限期7
月5日或之前，遞交選民登記申請，使其登
記資料可被納入2021年正式選民/投票人登
記冊。

已登記地方選民毋須重新提交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說，是次特別選民登記安
排，主要是為上述合資格人士登記/重新登記。
如他們尚未登記成為地方選區選民，亦須在7
月5日或之前遞交地方選區選民的登記申請。
至於一般已登記的地方選區選民，則毋須重新
提交登記申請。選民登記的指定表格可在選舉
事務處網站（www.eac.hk）下載。
已經登記現有功能界別的個人或團體選民，如
果在新選舉制度下，所屬界別被刪除或不符合登記
資格，有關的個人和團體可登記其他合資格的功能
界別，如所屬界別獲保留，選民資格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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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冀增常任法官數目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立法會新界西議員

何君堯表示，議員對林文瀚的委任沒有異
議，但站在立法會的立場，必需從政治方
面考量。何君堯提到，目前終院開庭為首
席法官帶領3名常任法官，以及1名非常任
法官，有關限制屬「自我設限」，「點解

一定4加1？為何不是5名至6名常任法
官？」何君堯認為，應逐步增設常任法官
職位數目，在有需要時才邀請非常任法官
參與審訊。
他質疑，特區政府依賴「四眼聯盟」法

官出任非常任法官的做法，認為經歷2019
年修例風波後，先後有在任非常任法官辭
任、或任期屆滿後拒絕再接受委任，司法機
構不能忽視，並指若繼續委任「四眼聯盟」
法官將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構成很大風險。

周浩鼎批何熙怡抹黑國安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
何熙怡決定在7月任期屆滿後不會續任，
企圖透過辭職抹黑香港國安法。周浩鼎
認為，過往西方國家利用各種方式打壓
香港，雖然偶有海外法官願意說正話，
例如海外非常任法官岑耀信曾強調司法
人員不應捲入政治，但為保障香港司法
制度，建議日後委任非常任法官時應事
先深入了解。
立法會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主

席梁美芬表示，回歸前香港法官沒有終審
的經驗，當時基本法容許邀請其他普通法
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是適應實際的需
要，不過本地法官現在已擁有豐富的經
驗，可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按照法官的專
長，就案件性質組合人選。

梁美芬倡聘普通法地區法官
梁美芬還指出，海外非常任法官主要來

自英國，但隨着國際形勢轉變，西方勢力
不斷打壓中國，甚至發生英、澳等地政客
肆無忌憚地公開向當地司法人員施加政治
壓力，未來在邀請海外法官出任非常任法
官，可考慮增加來自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
官，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增加本
地非常任法官數目。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秘書梁悅賢回應時

表示，引入海外非常任法官為吸納具專業
司法經驗的人士，對香港終審法院運作有
一定好處，亦有助香港確立司法獨立以及
與其他普通法國家保持聯繫。
梁悅賢指出，本港目前有4名本地非常
任法官、13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在海外非

常任法官中，9名來自英國、3名來自澳
洲、1名來自加拿大，年底至明年初還會引
入5名海外非常任法官。按法例要求，海

外非常任法官最多可有30名，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會按需要，邀請最適合的法官來港
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民間團體「蘋果假
新聞及毒新聞監察組」昨日到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
請願，要求徹查「醫管局員工陣線」在修例風波期
間的違規行為，同時追查辭任理事余慧明過去的工
作錯失。
監察組召集人傅振中表示，「醫管局員
工陣線」自成立為職工會後，不斷發動政
治抗爭，令政治凌駕於專業之上。修例風
波期間，該陣線配合《蘋果日報》進行煽
動宣傳，盲撐所謂「爆眼少女」，發動公
院醫護集會靜坐及罷工，損害病人權益，
嚴重影響公眾服務，近日又在工會辦公室
舉辦政治類紀錄片放映會，唯因涉嫌觸犯
《電影檢查條例》而最後腰斬，亦反映該
陣線搞政治添煩添亂，與工會職能背道而
馳。

應查余慧明是否存工作錯失
他認為，47名參與去年攬炒派「初選」

人士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當中
包括「醫管局員工陣線」理事余慧明，顯
示她所帶領的該陣線有濃厚「政治化」傾
向。雖然余已辭任理事，但認為登記局亦
需調查涉違規的相關行為，是否與余慧明

過去工作有關。
監察組促請勞工處積極跟進調查「醫管局員工陣

線」的違規行為，若情況屬實則須盡快撤銷該陣線
的工會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多批
市民昨日前往立法會門外請願，批評
香港大律師公會包庇主席夏博義，認
為應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並要
求盡快改革大律師監管制度和取消公
會公權力。
多位請願市民手持橫額及標語來到

現場，抗議大律師公會黑白不分，政
治先行。他們表示，夏博義隱瞞自己
在英國的政黨背景，欺詐公會會員，
更多次發表歪曲言論，抹黑執法者，
背離法治精神，批評大律師公會包庇
縱容，喪失應有的職業操守，不配擁
有公權力。

請願市民代表呂小姐表示，大律師
公會允許外國政客把持公權力，任由
其散布不實言論，實在令人匪夷所
思，認為應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立即改革大律師監管制度，維護
香港法治之都的地位。
蔡先生亦說，夏博義自上任以

來，經常口出狂言，要求修改香港
國安法，美化暴力，對特區政府的
憲制秩序說三道四，勾結外國反華
勢力，而大律師公會對此視而不
見，認為其有失專業精神和政治中
立的立場，無法令人信服，要求取
消公會公權力。

團體促徹查攬炒醫護工會違規

批大狀會包庇夏博義 市民請願促改制

●「蘋果假新聞及毒新聞監察組」昨到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請願。

●多批市民昨日前往立法會門外請願，批評香港大律師公會包庇夏博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目前有4名本地非常任法官、13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年底至明年初會引入5名海外
非常任法官。圖為終審法院。 資料圖片


